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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得利物流團隊:海空進/出口報關､陸/海/空運攬貨運輸､ 保險鑑介､全球快遞運送。 

營業專長:費用最便宜. 速度最快. 文件最精美. 服務最親切 !  

台中市忠明南路 1151 號  電話:04-2262 0983 傳真:04-2262 5619 E/M:leisureinn_tw@yahoo.com.tw 

 

10-2.一般公證或領事館簽證的問題 
 

1.若 L/C 有指明或輸往印尼.菲律賓.巴基斯坦.孟加拉. 

  南美地區之貨物需要公證時之作法? 
<答> 

   a.若無需公證要求時.應再向廠商確認. 

     (低於一定金額時.可免公證.) 

   b.若需要時.應判明 

     公證的單位為何? 

     申請號碼為何? 

     申請程續為何?  

     作業天數為何? 

     是否和廠商意願.及可公證時間相符. 

     和是否來得及結關? 

     而換證時或二次投單時祇需資料確定,無需 B/L 正本就 

     可換證. 

   c.若用 FAX 申請公證時.應追蹤確認這單位確實已收到. 

   d.輸往印尼及菲律賓的貨物麥頭是否有指定標識? 

     如要打出 INVOICE NO:       等等特別之標識 

              INVOICE DATE: 

              L/C NO: 

              IMPORT APPLICATION NO: 

         

   e.若有二張以上的 L/C 要合併一張 S/O 時, 要特別留意公證報 

     告有可能要分批申請.(注意比對公證申請號碼是否"不同" 

     或"一致".) 

   f.若 L/C 為自第三國開出時,請注意公證的價格,和第三國 

     的 L/C 價格,有很大的可能會不同.(即 UNDER VALUE 作法). 

     (換證=>二次投單時.若為 UNDER VALUE 時 換證的 INVOICE 

      不可弄錯.) 

     (文詞"INSPECT"."REPORT OF FINDING". "SURVEY".  

           "REPORT". "SGS"."B.V."."BUREAU VERIFY".  

           "INDEX". "INTELL". "LLOYDS"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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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**印尼已於 APR/01/1997 起取消 "裝貨港"之公證檢驗. 

      **菲律賓將於 1999/12/31 起取消"裝貨港"之公證檢驗 

 

 

2.何謂領事簽證 (CONSULATOR LEAGLIZED) (VISA)? 
   <答> 

   所謂的"領事簽證",即出口押匯之文件,於出口後往往 

   INVOICE 及 

   CERTIFICATE OF ORIGIN,  

   需經由駐在我國之該國領事館,或代表處加簽,於文件背面謂之. 

    

   一般有指明,或輸往中東,及中美地區之貨物,之付款 L/C 上, 

   均有指明,是否需此類領事簽證.理單人員之審單的方式為: 

   若需要時請標註出應簽何國領事簽證? 

   應辦理領事簽證的文件種類? 

   及應辦理領事簽證的文件張數? 

   和簽證成本為多少? 

   是否結關日或資料確定時無 B/L 正本可先簽證? 

 

   而領事簽證國挑選原則為: 

     a.須需符合 L/C 規定.(因有時有多國的領事簽證,可供選擇.) 

     b.選最費用最便宜.(大始館的收費不盡相同) 

     c.報關行收費一般為每筆$1000.- 

 

   一般文詞為"COUNTERSIGNED"."LEAGLIZED"."VISAED". 

              "ATTESTED"."REVIEWED".) 

   此類應辦理領事簽證的文件,大都均需商會簽證後,才可送 

   領事館辦理簽證. 
 

3.輸往沙烏地阿拉伯 (SAUDI ARABIA)的貨物,於產 

  地標示之處分為何? 
<答> 

依據該國的海關規定,凡是出口至該國之貨物,除水果,蔬菜,肉品以

外,均應明確的標示出產地,衣物產品需採織印,其他的貨品則依其性

質不同,應分別採取蓋章,印刷,燒鑄,刻印,或無法撕除之黏貼標示,

不可以祇有於包裝外部標示. 

 

對於首次不符者第一次將罰相當新台幣一萬八千元的等值沙幣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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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則加倍處罰, 

第三次則貨物不准進口外,並應退運回原產地. 

 

4.進出口廠商聯合服務中心的地址及性質? 
<答> 

進出口廠商聯合服務中心的 

地址為:台北市松江路 350 號 6 樓 

服務時間為每周一下午二時至五時, 

聯合服務的單位為:國貿局.關稅總局,外貿協會,中國輸出入銀行,商

品檢驗局,銀行公會等十二個單位.可提供廠商通關,貿易,金融的一

貫性服務. 


